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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召开

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》，并

于 2015 年 08 月 21 日公告了《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》。上述公告刊

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上市

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。另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不得在

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：（1）开盘集合竞价；（2）收盘前半小时内；（3）股票价

格无涨跌幅限制。同时，要求上市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：（1）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或

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；（2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

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，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；（3）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

他情形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2015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，现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

如下：公司回购股份共计931，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.108%，最高成交价格为 12.11

元/股，最低成交价格为 11.95 元/股，支付的总金额为 11,197,238.68 元（含交易费用）。

截止2015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共实施回购股份26,074,516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

3.03%。 

公司在实施回购方案前，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由证券

交易所监控的回购专用账户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



